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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56号提案的
答   复

梁志杰委员：
您好！
您提出的关于“保证我市房地产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减轻房地产行业税负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”的提案收悉。感谢您对税收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对您的提案我局高度重视，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实地调研，并根据提案所述情况认真讨论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关于开发成本认可问题
提案中反映：税局在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，对于企业提供的部分合理开发成本不予以认可，不允许在清算中扣除，建议税局依据每个企业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进行审核清算。税务部门作为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的主体，在开展土地增值税清算中，只有合法、真实、有效的抵扣凭证，在企业核算成本费用时予以认可，且依照相关规定可进行加计扣除。对实际发生的支出应当取得但未取得合法凭据不得扣除。经核实，个别清算项目企业提出的合理成本费用支出，存在白条入账、大额现金支付、票据付款方名称不符等情况，属于不予认可、不得抵扣范围。您提到的“若根据企业聘请的第三方税务事务所提供的清算结果来看，税务部门基本上应退税给企业”，税务部门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及工作职责，依职权进行合法、合规审核，对事务所出具的清算结论，进行必要调整。通过提案反映出，我们基层税务部门在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中，存在与有关企业沟通不够、政策宣讲不及时、不细致问题，造成相关企业对清算结果不理解。我们会在今后工作中改进，加强政策指导，依法依规、公平公正开展土地增值税清算。
二、关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标准问题
关于我市普通住宅交易价格问题。我省普通住房原则上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：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.0以上，单套建造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（按照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标准确定），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1.2倍以下（按照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标准确定）。允许单套住房建筑面积和价格适当浮动，但向上浮动的比例不得超过上述标准的20%。经了解，全省除郑州、洛阳为普通标准住宅平均交易价格1.4倍外，其他地市基本都是按普通住宅平均交易价格1.2倍以下执行。关于我市普通住宅标准问题，我局已多次和市住建局协商，建议结合三门峡实际，按普通住宅平均交易价格上浮20%执行。普通住宅平均交易价格由住建部门牵头负责，我局会加大沟通协调力度，督促尽快出台执行标准，并形成常态机制适时调整，促进房地产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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